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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1 日

召开的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

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四川省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5%股权、

四川高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四川高速公路绿化环保开发有限公司

96.67%股权，同时，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控制的关联方蜀道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蜀道资本”）及战略投资者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能投集团”）、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公司已披露《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于 2022年 9月 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不构

成重大调整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交易方案做出调整，现就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内容 

（一）调整前 

四川路桥向控股股东控制的关联方蜀道资本及战略投资者能投集团、比亚迪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2,499,999,980.80 元，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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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

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和

相关税费后，将用于支付现金对价，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以及标的公司项目

建设等，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使用配套募集资金金额 

1 支付现金对价 36,919.50 

2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偿还债务 179,277.50 

3 
交建集团开江至梁平高速公路（四川境）A标段

项目 
21,000.00 

4 交建集团购置施工机械设备 9,903.00 

5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和相关税费 2,900.00 

合计 250,000.00 

（二）调整后 

四川路桥向控股股东控制的关联方蜀道资本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1,799,999,993.60 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

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30%。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和相关税费后，将用于支付现金对价，

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等，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使用配套募集资金金额 

1 支付现金对价 36,919.50 

2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偿还债务 140,180.50 

3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和相关税费 2,900.00 

合计 180,000.00 

二、方案重大调整的标准 

中国证监会 2020 年 7 月 31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证监

会公告〔2020〕53 号）中对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进行了明确： 

“（一）拟对交易对象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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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以下两种情况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1、拟减少交易

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

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有关交易标的变更的规定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

大调整的；2、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

之间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 20%的。 

（二）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

是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

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

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三）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调减

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重组委会议可以审议通过申请

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三、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方案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

的相关规定，调减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故能投集团、比亚

迪不再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大方案调整。 

四、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9月 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不构

成重大调整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董事会在审议该等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

决，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

方案的调整事项在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无需再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已就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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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月 28日 

 


